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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苏园市监处罚〔2026〕78号

当事人：李红云

身份证号码：*****
住所：******

2025年 12月 10日，我局接到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

检察院《检察意见书》（滨区检刑行意〔2025〕18号），建

议对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。2025年 12月 17日，我局对当事

人立案调查。调查过程中，本局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

施。

经查，2022年 10月至 2023年 9月期间，当事人与杨爱

荣（另案处理）租赁江苏省苏州市联合生活广场 5 幢 1101
室作为经营场所，以个人名义从事经营活动。当事人购买多

部手机和抖音账号，接受抖音主播或中介“上人气”、“打

人气票”订单后，通过群控软件或者人工批量操作手机进入

指定直播间，增加直播间在线人数或为直播间刷人气票，为

主播提供虚假流量数据并获取利益。

上述事实有身份证复印件、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检

察院《检察意见书》（滨区检刑行意〔2025〕18号）、《不

起诉决定书》（滨区检刑不诉〔2025〕56号）及随附材料、

询问笔录、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。

本局于 2026年 3月 25日向当事人直接送达了《行政处

罚告知书》（苏园市监罚告〔2026〕59号），对本局拟作出

的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进行告知的同时，也告知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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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享有陈述、申辩、听证的权利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

未提出陈述、申辩，未要求听证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通过提供有偿服务，帮助抖音主播增

加直播间在线人数或为直播间刷人气票，使人误解其拥有高

在线人数或人气票，属于提供不真实的服务相关信息，欺骗、

误导相关公众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

（2019 年修正）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,构成了通过组织虚假

交易等方式，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

宣传的行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七条“实施

行政处罚，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。

但是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已被修改或

者废止，且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，适用新

的规定”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（2025年修

订）第二十五条第一项“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九条规定对其商

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，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

易、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

的商业宣传的，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一百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，可以并处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鉴于当事人初

次违法、积极配合调查，我局现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，

并对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从轻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（30,
000元）。

当事人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（期间届

满的最后一日为法定节假日的，以法定节假日后的第一日

为期间届满的日期。）到苏州工业园区建行全辖网点缴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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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款项。若使用转帐支票、银行汇票、银行本票“收款

人”栏填写“苏州工业园区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”，在

转帐支票、银行汇票、银行本票“用途”栏填写“缴纳苏

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没款”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

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（加处罚款数额不超

出罚款数额），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当事人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于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申请复议，也可以

于六个月内依法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

行。

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6年 4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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